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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劳动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发布《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民政部、劳动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发布《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７日　民〔１９８９〕福字３７号）

社会福利企业是安置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集中就业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特殊企业。举办社会福利企业，不仅能有效地解决残疾人的就业问题，改善和提高社会特殊困难成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为社会保障事业增加积累，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多年来社会福利企业一直没有招用残疾职工的统一标准，形成了各行其是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残疾人劳动就业工作，使其逐步标准化、规范化，并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特发布《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望各地遵照执行。

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促进残疾人的劳动就业工作，推动社会福利生产稳步、健康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社会福利企业是安置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集中就业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特殊企业，必须认真作好招用残疾职工的工作。

第三条 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原则是：面向社会，会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第四条 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应逐步实行劳动合同制。

第五条 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应充分考虑残疾人员的特殊情况，扬长避短，合理使用。

第六条 社会福利企业优先招用下列残疾人员：

１．各类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技工学校及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的毕业生、结业生；

２．社会各界有计划地举办的各类残疾人员职业培训班的毕业生、结业生；

３．革命伤残军人和优抚对象中的残疾人员；

４．具有特殊专长或技能的残疾人员。

第七条 凡男性十六至四十五周岁，女性十六至四十周岁，符合下列各项条件之一的残疾人，社会福利企业可以招用：

１．视力残疾者

指双眼或单眼视力障碍或视野缩小，难于从事一般人所能从事的工作、学习或其它活动者。

视力残疾包括：

（１）一级盲：好眼的最佳矫正视力低于０．０２；或视野半径小于５度。

（２）二级盲：好眼的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０．０２，而低于０．０５；或视野半径小于１０度。

（３）一级低视力：好眼的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０．０５，而低于０．１。

（４）二级低视力：好眼的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０．１，而低于０．３。

（５）一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于或等于０．３，两眼最佳矫正视力之和低于１．０。

２．听力、语言残疾者

听力残疾指双耳听力丧失或听觉障碍，听不到或听不真周围的声音，语言残疾指不能说话或语言障碍，因而均难与一般人进行正常的语言交往。

听力语言残疾包括：（一）听力和语言功能完全丧失（既聋又哑）；（二）听力丧失，但能说话或构音不清（聋而不哑）；（三）单纯语言障碍，包括失语、失音、构音不清或严重口吃。

听力残疾又分聋和重听两类，包括：

（１）一级聋：语言频率平均听力损失等于或大于９１分贝。

（２）二级聋：语言频率平均听力损失７１～９０分贝。

（３）一级重听：语言频率平均听力损失５６～７０分贝。

（４）二级重听：语言频率平均听力损失４１～５５分贝。

３．肢体残疾者

指四肢残缺或四肢、躯干麻痹、畸形，导致人体运动系统不同程度的功能丧失或功能障碍者。可分为：（一）上肢或下肢因外伤、病变而截除或先天性残缺；（二）上肢或下肢因外伤、病变或发育异常所致的畸形或功能障碍；（三）脊椎（包括颈椎）因外伤、病变或发育异常所致的畸形或功能障碍；（四）中枢、周围神经因外伤、病变或发育异常所致的躯干或四肢的功能障碍。包括：

（１）四肢在不同部位残缺，或上肢残缺，但借助器械能够补偿部分功能。

（２）偏瘫或双下肢截瘫，但上肢及手尚保留部分功能。

（３）单肢或单肢以上功能障碍。

（４）脊椎（包括颈椎）强直；驼背畸形大于４５度，脊椎侧凸大于３０度。

（５）双下肢不等长，差距大于３厘米。

（６）单侧拇指伴有食指（或中指）缺损，或五指中任缺损三指。

（７）单侧仅保留足跟而失去足的其它部分。

（８）男性身高低于１．３米，女性身高低于１．２米的侏儒。

４．智力残疾者

指智力明显低于一般人的水平，并显示出适应行为障碍的中、轻度智力残疾者。包括：

（１）智商值（韦氏）３５～４９之间。适应行为不完全，实用技能不完全，如生活能部分自理，能从事简单的家务劳动；在保护性的工厂中，可从事一些简单劳动，必要时需给以监护和指导；具有初步的卫生和安全常识，但阅读和计算能力很差；对周围环境辨别能力差，能以简单方式与人交往。

（２）智商值（韦氏）在５０～７０间。适应行为低于一般人的水平，具有相当的实用技能，如生活能够自理，能承担一般的家务劳动或工作，但缺乏技巧和创造性；一般在指导下能适应社会；经过特别教育，可以获得一定的阅读和计算能力；对周围环境有较好的辨别能力，能比较恰当地与人交往。

第八条 有劳动能力的精神病残疾者，经专科医生证明，可以安排他们在专门的场所，如：精神病疗养院附设的康复车间，工矿企业（包括乡镇企业）附设的工疗车间和街道工疗站中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九条 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一般需先经过职业或技能培训。目前尚不具备对残疾人员进行职业或技能培训条件的地区，社会福利企业招收残疾人员后，必须对他们进行上岗前的技能训练。

第十条 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工作，应由地方民政部门统一组织管理，并向当地劳动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必须坚持就近招用的原则。

第十二条 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人员，必须经指定医院作出残疾状况鉴定，民政主管部门核准。招用条件应严格按照本规定执行，严禁弄虚作假。

第十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类全民和集体社会福利企业。

第十四条 各级民政部门可依据本规定，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与本规定不符的各项规定，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自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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